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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关于政府债务收支纳入

预算管理的要求。专项债总需求17700万元，2025年需求

17700万元。本次发行期限为7年。

(三)还款来源合法性

还款资金主要来源于本项目储备土地出让收入，根据

《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(试行)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，

专项债券偿还资金来自对应土地出让收入，收入预测基于周

边地块成交案例、区域土地市场分析，具备合理性。

(四)收益与融资平衡

根据希格玛会计所出具的《评价报告》:经专项审核，

希格玛会计所认为：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

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审核要求，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

境和资本市场的调研，认为融资项目可以以相较商业银行贷

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，为融资项目提供足

够的资金支持，保证融资项目的顺利实施。同时，融资项目

土地出让收入作为项目融资资金还款来源，为项目建设提供

了较为充足、稳定的现金流入，能够满足项目建设融资还本

付息要求。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，在相关对项目收益预测及

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，本融资项目拟发行的专项债券

预期偿债来源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息，实现融资项目收

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综上，本次债券发行对应融资项目，经希格玛会计所评

价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

益和融资自求平衡，符合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










